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30号
申请人：福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青阳街道。

法定代表人：刘*瑶，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刘*权（系陈*容丈夫），男，汉族，1963年8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1159号），于2020年11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后，发现刘*权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遂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1159号）；2.认定陈*容所受的事故伤害不是工伤。

申请人称：根据陈*容家属提供的《病历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可以知道陈*容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有多种，比如激动、暴饮暴食、便秘、吸烟、大量饮酒。陈*容是案发当日上午8时许被发现晕倒在地，无法证明陈*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并不能排除陈*容是否存在暴饮暴食或者大量饮酒、吸烟、便秘等情形。如果陈*容是跟非申请人职员之外的第三人争吵导致她情绪激动而心肌梗死或者陈*容上班前存在醉酒的情形，不能简单地认为陈*容倒在工作地点就认定为工伤。被申请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作出了工伤认定，却忽视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导致死亡的”。本案陈*容极有可能存在醉酒的情形，所以极有可能陈*容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并非属于工伤范围。在没有对陈*容进行死因鉴定的情况下，无法排除陈*容是否存在醉酒或非申请人职员之外的第三人争吵导致她情绪激动等情形，因此被申请人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实际判断，只是机械地片面认为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就认定为工伤，这对申请人系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认定陈*容所受到的事故伤害视同工伤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重新作出不予工伤认定。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陈*容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陈*容系福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派驻泉州市中医院的保洁员，2020年6月5日上午8时许，陈*容在泉州市中医院门诊大楼二楼工作期间，被发现晕倒在骨科门口咨询台旁边的地板上，经送泉州市中医院急诊科抢救无效，于当天9时许死亡。（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26日受理陈*容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0年9月10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经被申请人对陈*容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陈*容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视同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刘*权、饶*会、项目经理胡*猛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陈*容系福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派驻泉州市中医院的保洁员。2020年6月5日上午8时许，陈*容在泉州市中医院门诊大楼二楼工作期间，被发现晕倒在骨科门口咨询台旁边的地板上，经送泉州市中医院急诊科抢救无效，于当天9时许死亡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陈*容伤害事故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申请人认定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陈*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为视同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被申请人对陈*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认定陈*容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并依法送达申请人。申请人认为“如果陈*容是跟非申请人职员之外的第三人争吵导致她情绪激动而心肌梗死或者陈*容上班前存在醉酒的情形”以及“本案陈*容极有可能存在醉酒的情形”均是申请人的主观推断，而非客观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申请人如果认为陈*容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其应当在指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但申请人未能举证，依法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经审理查明：陈*容系申请人的员工，申请人派遣陈*容至泉州市中医院从事保洁工作。2020年6月5日8时许，陈*容在泉州市中医院门诊大楼二楼工作期间，被发现晕倒在骨科门口咨询台旁边的地板上，经泉州市中医院急诊科抢救无效，于当日9时许死亡。2020年8月15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关于其妻子陈*容的工伤认定申请，待补正申请材料后，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26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2020年9月10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陈*容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经被申请人对陈*容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陈*容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视同工伤，并依法把工伤认定书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陈*容所受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行政确认，其于2020年11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答辩意见、《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1159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调查笔录、工伤认定申请表、疾病证明书、病历、出院小结、应聘合同、报警回执、泉州银行分户明细账、回复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病历记录、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送达回证、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用工主体及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饶*会、第三人及申请人的项目经理胡*猛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陈*容系申请人的员工，被申请人依据上述事实对陈*容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并无不当。2020年6月5日8时许，陈*容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三人、饶*会、胡*猛的陈述及泉州市中医院的病历记录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事实。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期间，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2020年9月17日前提交其不认为陈*容受伤害为工伤的证据材料，但申请人至工伤认定阶段结束之前也未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陈*所受的伤害为视同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1159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1159号）。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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